
          
工程款支付申请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001
	项目名称
	栾川山水文苑项目S1暖气工程施工
	施工单位
	山东奇威特太阳能销售股份有限公司

	合同名称
	《栾川山水文苑项目S1 地块暖气工程施工及经营/供暖服务》
	合同编号
	LCS1-JP-071


	致：  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  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我方与贵单位签订《栾川山水文苑项目S1 地块暖气工程施工及经营/供暖服务》合同第六款第1条1.2条款约定：本期所有主材（管道）进场后 7 日内付至本期热力管网施工部分金额的 50%，金额为：¥800000.00 元（大写：人民币捌拾万元整）；现一期所有主材（管道）已经到达现场并经监理及甲方验收合格，满足合同的约定，现申请该部分费用，金额800000元（大写：捌拾万元整），请予以批准。


开户行及帐号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湖滨支行
              37050184616209999999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施工单位（章）：
    项目经理：        
 日期：


备注：本表做为支付工程款的附件。

